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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审计署关于建立案件移送和加强工作协作配合制度的通知  

发布日期：2000-3-13 

发布机关：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审计署 

 

    [2000年3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、 

    审计署文件审法发第（2000）30号发布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] 

     

    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检察院、审计厅（局），审计署各派出机构： 

      为了加强检察机关与审计机关的工作联系和协作配合，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和审计机关在查办和打

击贪污贿赂、渎职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中的作用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，保证改革和发展顺利进

行，促进廉政、勤政建设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      一、在查办贪污贿赂、渎职和其他违法犯罪案件工作中，检察机关和审计机关要加强工作联系，

密切配合，建立案件移送制度，经常交流通报情况，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，加大查办和打击贪污贿

赂、渎职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力度。也可根据工作需要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。 

      二、审计机关在审计监督过程中，发现被审计单位及有关人员违反刑事法律，按照人民检察院直

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涉嫌构成犯罪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，应当将犯罪案件线索移送有管

辖权的检察机关处理。审计机关向检察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线索时，应当将《审计机关移送处理书》及

有关证据移送给检察机关。 

      三、检察机关接到审计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线索后，要认真进行审查，决定立案的，应当将

立案情况通知移送案件线索的审计机关。经审查不予立案的，检察机关应当制作不立案通知书，写明不立

案的原因和法律依据，送达移送案件线索的审计机关，并向审计机关退还有关材料。审计机关对检察机关

不立案的决定有异议的，可以在收到不立案通知书的10日内向检察机关申请复议，检察机关应当在收到复

议申请的30日内作出复议决定，并将复议通知书送达申请复议的审计机关。 

      四、检察机关在查办案件过程中，需要审计机关协助查证的，审计机关应当予以配合。检察机关

可以就涉及审计专业性的事项商请审计机关进行审计查证。 

      五、审计机关在审计过程中，认为有贪污贿赂、渎职和其他违法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

候，可以要求检察机关提前介人，检察机关应当及时派员配合审查，熟悉案情，确定案件性质，为立案作

好准备。 

      六、检察机关在办案活动中，发现有关单位有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、财务收支行为，属于审计监

督范围的，应当将违法案件线索移送审计机关处理。审计机关应当及时向检察机关通报处理结果。 

      七、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和审计机关接到本通知后，可以结合实际情况，制定工作联系、情况通报

和案件移送的具体实施办法，建立和完善工作协作配合机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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